
106 年 9 月份消費者保護宣導 

強化前往商圈及夜市消費民眾之權益！ 
日期：106-08-10    資料來源：消費者保護處 

    鑑於商圈及夜市是國外觀光客及國人時常光

顧的消費場所，如何維護該等場所的安全是永續

經營觀光產業的要件之一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
（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）日前邀集相關機關開

會，鼓勵各縣市未達地方政府規定須投保公共意

外責任險門檻之商圈及夜市業者，亦能自願性投

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不僅創造商圈及夜市安全形

象，也讓前往該等場所消費的民眾更有保障。 

    本(106)年 7 月 18 日台中逢甲商圈夜市發

生氣爆事件，造成消費者的傷亡。據行政院消保

處了解，自八仙塵爆事件發生後，各地方政府雖

對於營業面積達一定規模之業者(例如台中市規

定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150 平方公尺的餐廳)已強

制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但是由於國內各地商

圈及夜市的多數業者，營業規模較小，未達必須

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的門檻而未投保，因此一旦

發生災害時， 受害消費者恐求償困難。因此，



行政院消保處特別邀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、內政

部消防署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台中市政府相

關單位等開會，並達成共識: 

一、請經濟部鼓勵商圈及夜市業者自願性投保公 

    共意外責任險，吸引更多觀光客及民眾前往 

    消費。 

二、請內政部消防署加強對消防安全技術人員之 

    訓練及研議揭露具消防安全技術人員資格 

    的資訊。 

三、研議針對消防法第 15 條之 2規定關於應申 

    報事項增訂處罰條款，例如瓦斯零售業者未 

    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安全技術人員資料，或 

    未申報投保(強制)公共意外責任險的證明 

    文件等事項，即應予以行政處分，俾相關行 

    政管理措施得以落實。 

 

   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台中逢甲商圈氣爆案凸

顯出國內各商圈及夜市業者，營業面積未達地方

政府規定的投保門檻而無須投保，因此一旦發生



災害，將造成業者無力負擔龐大的賠償費用，受

害消費者(對國人或外國觀光客)無法獲得妥適

照顧的情形。因此，各相關主管機關除有必要強

化其行政措施外，更應該積極鼓勵商圈及夜市之

業者自發性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建立商圈或夜

市用心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形象，永續經營我國之

特色觀光產業。  

 

以上資料摘錄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資(警)訊 

消費者保護專線：02-2886-3200 或 1950 

彰化榮譽國民之家政風室轉載 


